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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城晚报》
李继升摄

拉开车门，看
到的是满满一车百
元大钞，一定觉得
很“给力”吧？但如
果这些钞票都是假
的，那就是“杯具”
了……近日，云南
玉溪警方经过4个
月缜密侦查，在昆
明至石林高速公路
一收费站截获一辆
装有假币的微型
车，现场缴获假币
403.75万元。

哇
！

这
么
多
钱
。

假
的
！

■新华社《中国青年报》

“ 醉驾”是否犯罪？又该如何处罚？究竟如何才能遏住“ 醉驾”？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21日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案 (八) 草案
时，围绕这些问题再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这次审议的草案规定：“ 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
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这
意味醉酒驾车不但入罪，而且不管是否造成后果，都将处罚。

■《新京报》张媛

因认为“酷溜网”（酷6网系该公司旗下网站）
发布不实言论，合一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经
营的“优酷网”将其诉至法庭。日前，北京海淀法院
一审判决酷溜网赔10万元并删帖道歉。

优酷网诉称，被告在媒体上发布不实言论并
大肆炒作，攻击原告公司以及公司负责人，其发布
言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诋毁商誉，并导致原告的
社会评价降低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失。

对此，酷溜公司辩称，是原告先通过网络、短
信群发等方式散布不实言论，诽谤酷溜公司世界
杯流量造假，侵犯了公司的名誉权，故公司才采取
正当防卫行为发表相关声明、进行抗辩，该行为合
法适当。

海淀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酷溜公司在自己网
站首页专门开辟专栏对原告展开集中批判，虽然

主张其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但显然不符合正当防
卫的构成要件，即使合一公司确实在先侵犯其名
誉权，酷溜公司亦不能“以恶治恶”，其行为仍不能
超出必要限度。

最后，法院判决酷溜公司立即断开相关
侵权网址链接，删除相关图文内容，并在
www.ku6.com网站首页的突出位置上发布声
明，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道歉声明需保留
30天，并赔偿包括公证费在内的各项损失共
计10万元。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未明确表示是否上诉。

法官说，商业诋毁的目的在于削减竞争对手
的商业吸引力，降低其竞争优势，这种行为往往针
对性很强，在最终结果上可能导致消费者交易发
生根本性的改变。如果在内容上仅涉及一般的人
和事，并不指向特定对象，或者所指向的“事实”是
既有发生的，都不构成商业诋毁。

“ 以恶治恶”的商誉诋毁不属正当防卫
优酷告酷6商业诋毁一审胜诉获赔10万

■新华社公磊李京华

北京中亚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
兵先后向13人吸收2000余万元资金投资股票，
并使用他人身份证申领信用卡后恶意透支100余
万元用于投资。记者日前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
院获悉，该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信用卡诈骗
罪判处李兵有期徒刑1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
万元。

2007年至2009年5月间，李兵以承诺高额
返还利息的方式，向余先生等13人吸收资金共计
2000余万元，用于投资股票。期间，李兵以支付利
息的方式支付被害人161.1万元。

据李兵供述，他从1997年开始做股票，起初
做得不错，看盘挺准，自认为有一技之长，就想弄
点资金挣钱。起先，他只代朋友买卖股票，按收益
的多少依据约定比例支付利息。之后，朋友劝其成
立公司专门帮别人做股票生意。

2005年李兵注册成立北京中亚诚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经朋友介绍有10多名客户找其投资股
票。因为公司没有经营股票的资格，他就以个人的
名义与客户签订借款协议，约定用借款额的2％
至6％作为利息。

2008年之前，李兵基本以月付或季付的方式
支付利息。但2008年之后，股票收益全面下滑，他
再未支付利息，也未还款。为周转股票资金，他就
用亲属、朋友、同事的身份证申领信用卡，套取现
金投资。

在庭审过程中，李兵表示认罪。法院审理后认
为，李兵以投资股票高额返还利息为由，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
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此外，李兵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明知自己没有还款能力，超过规定期限透
支，且经发卡银行多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
还，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亦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应与其所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罚。最终，法院
作出上述判决。

自认为看盘挺准就想吸资炒股赚大钱
“炒股老手”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被判刑16年

“醉驾”入罪符合老百姓心愿
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表示，将“醉

驾”入罪，能对这一行为给予更有力的
惩处和打击，对一些人会起到很大的
教育和震慑作用，这也符合广大老百
姓的心愿。

全国人大代表夏绩恩认为，以往
刑法都是根据后果定罪，这次关于醉
驾的定罪是一种进步，有利于保护群
众安全，遏制醉驾。

“醉驾”，是一个人人痛恨却又屡
禁不止的行为。公安部曾统一部署全
国开始严厉查处酒驾，但是仍然有不
少人“顶风作案”。有关专家分析指出，
交通高危行为缺乏事先预防机制给人
们留下了“侥幸”的心理空间。

为此，一些专家学者、全国人大
代表纷纷提出，改变“肇事后再处罚”
的方式，关口前移，从立法上完备防
范体系。

规定有一定情绪化倾向
但审议中也有一些常委会组成人

员建议慎重对待“醉驾”入罪问题。李
连宁委员表示，人们对“醉驾”都很气
愤，总体上赞成将“醉驾”入罪，但在情
节把握上应要细化一下，从草案现在
的表述来看，不管是醉酒驾车刚起动
就被制止，还是在道路上跑了很长时
间并造成交通拥堵，都要马上定罪拘
役，并处罚金，这样规定有一定的情绪
化倾向。

李连宁委员认为，草案的规定有
些太硬，建议根据情节的轻重给予一
些空间，可单处拘役、或单处罚金、或
两者并处，建议在“醉驾”和追逐竞驶
后都加上“情节严重的”限制条件，这
样在入刑的把量上可能更慎重一些，
避免立法情绪化。

但也有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认
为，对“醉驾”的处罚还应加重。任茂东
委员认为，仅处以拘役偏轻，建议改为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罚金。”而且他认为，仅是拘役实际中
的操作性不强，难以执行，且行政成本
较大。

郎胜委员指出，对于“醉驾”当前
的实际做法是行政拘留，但目前看来
作用不大。达到“醉驾”程度就追究刑
事责任，可能对社会的震慑效果会好
一些。“随着汽车时代的到来、城镇化
速度的加快、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醉驾’还是严一些好”。

醉酒程度各国都有不同标准
夏绩恩代表则指出，酒后驾驶导

致交通事故的，处罚应比普通交通肇
事罪更严更重。他说，一般交通肇事者
都没有主观故意性，但饮酒的人在饮
酒时是有清醒意识和行为能力的，是
知道酒后驾车危害的，因此要从重处
罚。夏绩恩还建议，应对“醉驾”交通事
故专列一条，指导司法实践。

根据现行的标准，驾车者血液酒
精浓度在每百毫升20毫克至80毫克
属酒后驾驶，浓度超过每百毫升80毫
克就算醉酒驾驶。

丛斌委员认为，从科学角度界定
“醉酒”很难。不同的人对酒的耐受度
是不一样的，有的人酒精含量超过200
毫克也不一定有事，有的人可能只有
20毫克却意识不清。郎胜委员也指出，
醉酒程度各国都有不同标准。

建议在定义上应该拓宽一些
严以新委员则提出，草案中有关

危险驾驶的规定不够全面，吸食毒品
驾驶也会产生一种错觉，实际上和酒
醉驾车性质一样，是不是也要规定进
去？现在有很多超载现象，这样容易导
致车祸，建议在定义上应该拓宽一些，
加上超载车辆、吸食毒品后驾驶，或者
驾驶不符合规定的报废车辆等。

对于不少委员提出的加大处罚力
度的建议，李连宁委员提出了
不同意见。他表示，对醉酒驾车
入罪的问题，在情节把握上要
更细化，比如醉酒驾车造成了
交通拥堵，即使没有伤人，也要
受罚。如果刚刚喝醉酒，从宾馆
里出来刚要出发就被抓住了，
这样也要处罚的话，可能会扩
大打击面。

打击面是否失之过宽？
“ 醉驾”入罪

引人大常委会热议


